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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香港與其他稅務管轄區的稅務資料交換  
 
 
1. 引言  
 
 
1.1 財經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2年 11月 5日舉行會議，討論包

括香港與其他稅務管轄區進行稅務資料交換的事宜。本資料摘

要旨在為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供背景資料，闡述本港近年在有關

方面的發展，包括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下稱 "全面性協

定 ")，以及政府就香港應否訂立稅務資料交換協議而於2012年
5 月進行諮詢的事宜。  
 
 
2. 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2.1 在 1998-1999財政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中，當時的

財政司司長宣布，政府將會積極與本港的主要貿易及經濟夥伴

商討簽訂全面性協定，作為促進香港商業活動的措施，盡量減

少出現雙重課稅的情況，以免窒礙跨境貿易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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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面性協定一般都載有資料交換條文，訂明締約雙方

為履行協定而可以互相傳遞資料的條款。本港在簽訂全面性協

定時所採用的資料交換條文，最初以 1995年版本的《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收入及資本稅收協定範本》 (下稱 "《經合組織稅收

協定範本 "》 )作為藍本，該個版本的條文容許為履行全面性協

定的條文或就本地法例中關於全面性協定所涵蓋的稅務事宜

的執行和執法而交換所需資料。換言之，根據1995年版本的資

料交換條文，若稅務局認為締約的另一方所要求的資料與本地

稅務事宜無關，稅務局可以拒絕收集和提供有關資料。  
 
2.3 《經合組織稅收協定範本》的 2004年版本的資料交換

條文擬訂和採用了 1 項更寬鬆的條款。此版本清楚訂明不能

以因沒有關乎本地稅務事宜為由而拒絕收集和提供締約的另

一方所要求的資料。換言之，關乎本地稅務事宜的規定不得阻

礙資料的交換。  
 
2.4 但在 2010年前，香港無法落實 2004年版本的資料交換

條文，原因是有關條文並不符合《稅務條例》(第 112章 )的規定。

在當時，稅務局只可在關乎本地稅務事宜的情況下才可以尋求

交換資料。由於當時大多數其他稅務管轄區已經採用 2004年版

本的資料交換條文，《稅務條例》的規定令到香港與其他稅務

管轄區訂定全面性協定的能力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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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了在全面性協定的商討過程中消除有關的法律障

礙，並履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務須令稅務事宜有更高透明度的

責任，《稅務條例》業經修訂，撤銷必須關乎本地稅務事宜才

可根據全面性協定進行稅務資料交換的規定。這項修訂讓

稅務局可以因應締約夥伴提出的要求而收集和披露某名納稅

人的資料 (即使有關資料並不關乎本地稅務事宜 )。2010年 3月制

定的《 2010年稅務 (修訂 )條例》讓香港可採用國際性的資料交

換準則，藉以擴大本港的全面性協定網絡。截至 2012年 9月底，

香港合共簽訂了 25 份全面性協定；相對來說，在修訂法例前，

香港只簽訂了 5 份全面性協定。該 25個稅務管轄區的一覽表載

於附錄 I。  
 
2.6 根據香港與其締約夥伴所簽訂的全面性協定，交換稅

務資料只限於在接獲要求的情況下進行，並且以資料交換條文

所訂的 "可預見相關 "的準則為依據。為了就入息稅給予雙重課

稅寬免，資料交換的涵蓋範圍主要限於入息稅方面。香港只容

許就全面性協定所涵蓋的稅項的執行和執法事宜進行資料交

換及使用所交換的資料，並須遵守全面性協定有關稅務保密規

定和保密性的條文。  
 
 
3. 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3.1 一如上文所述，全面性協定是在對等的基礎上就交換

納稅人資料的事宜作出規定。不過，由於香港是  1 個低稅率的

稅務管轄區，既無徵收資本增值稅，亦無對股息及利息收入的

外流徵收預扣稅，有些國家可能認為香港才是訂立協定主要得

益的一方，因而未必熱衷甚或沒有興趣與香港簽訂全面性協

定。對這些稅務管轄區來說，他們或許有興趣與香港訂立獨立

的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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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經 合 組 織 於 1998 年 發 表 了 1 份 題 為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的報告，並於其後擬訂了關

於 稅 務 資 料 交 換 協 議 的 文 件 。 經 合 組 織 發 表 的 報 告 指

出， "缺乏有效的資料交換 "是釐定有害稅務運作的其中 1 個
主要考慮準則。稅務資料交換協議有助透過進行資料交換促進

國際間在稅務資料方面展開合作。與全面性協定有所不同，稅

務資料交換協議不提供雙重課稅寬免，也不會降低須就股息及

利息收入繳納的預扣稅。  
 
3.3 目前本港只可以根據全面性協定透過資料交換條文進

行稅務資料交換，而不可作出獨立的稅務資料交換協議，原因

是《稅務條例》的現行法規並不容許這種安排。  
 
3.4 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的海外稅務管轄區一覽

表載於附錄 II。  
 
 
4. 經合組織就香港稅務資料交換的能力進行成員相互

評估  
 
 
4.1 因應 20國集團領導人在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提出的

要求，經合組織下的稅務透明化及有效資料交換全球論壇

(下稱 "全球論壇 ")1透過劃一制定稅務透明化的標準，着手協助

維持金融體系可靠穩健。根據全球論壇的標準，稅務資料交換

協議及全面性協定下的資料交換條文均為有效進行資料交換

的方式。  
 

                                            
1 全球論壇是 1個多邊架構組織，現時由 108個成員管轄區組成，當中包括中國

內地和香港。全球論壇負責監察和檢討關於落實稅務透明化及資料交換的國

際準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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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 2010年年初，全球論壇展開兩階段的成員相互評

估，就稅務資料交換的全面性及機制效用方面，評定成員管轄

區的工作進展。成員相互評估先檢視關於資料交換在法律和規

管方面的事宜 (第 1 階段檢討 )，繼而檢視關於資料交換方面的

實務工作 (第 2 階段檢討 )。在第 1 階段的檢討當中，全球論

壇曾對香港在稅務資料交換方面的法律和規管架構的質素作

出評審。有關評審工作所採納的準則 2，與其他成員管轄區在檢

討其相關工作進展時所採納的 1 套是相同的。  
 
4.3 就香港而進行的成員相互評估報告於 2011年 10月發

表，報告讚揚香港的法律和規管架構足以讓稅務資料交換有效

地進行。不過報告亦指出，香港法例目前並不容許香港訂立稅

務資料交換協議。  
 
4.4 該份成員相互評估報告亦認為，鑒於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為了符合國際趨勢，香港應該能夠與所有

相關夥伴以任何形式簽訂稅務資料交換協議。該報告建議，

香港應繼續更新及擴展本身的國際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網絡，並

確保所有相關的資料交換夥伴均可得到全面的資料交換 3。就

香港而進行的第 2 階段成員相互評估，將安排於 2012 年年底

前進行。  
 
 
5. 有關就訂立稅務資料交換協議制訂法律框架的諮詢  
 
 
5.1 政府曾於 2012年 5月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諮詢工作，就

香港應否着手就訂立稅務資料交換協議制訂法律框架一事徴

詢商界及專業界別的意見。  
 

                                            
2 有關評審的基礎是截至 2011年 8月為止有效或生效的法律、規例及資料交換機

制、香港提供的其他資料及夥伴稅務管轄區所提供的資料。  
3 見經合組織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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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諮詢文件對經合組織的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範本與全面

性協定內的資料交換條文範本作出比較 4。  
 
5.3 諮詢文件顯示，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範本與全面性協定

內的資料交換條文範本在涵蓋範圍方面實際上沒有分别。稅務

資料交換協議及全面性協定均沒有對所涵蓋的稅項的種類作

出規定，而是由締約雙方自行協定。全球論壇成員相互評估小

組表示，就稅務方面的涵蓋範圍而言，目前應用於香港簽訂的

全面性協定的稅務涵蓋範圍，同時亦適用於稅務資料交換協

議。  
 
5.4 至於在保障納稅人權利及所交換資料的保密性方面，

諮詢文件顯示，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範本與資料交換條文範本提

供同等的保障。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範本訂有海外稅務檢查 5條

文，容許締約方檢查海外紀錄，但根據全球論壇成員相互評估

小組的準則，該等條文不屬強制性質。  
 
5.5 此外，諮詢文件亦指出，香港是唯一 1 個尚未答應修

訂本身的法律框架使能夠訂立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的稅務管轄

區。部分原先不擬簽訂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的稅務管轄區已經改

變初衷，答應簽訂有關協議，以免被視為不合作的稅務管轄

區。該等稅務管轄區包括新加坡、瑞士、盧森堡及巴巴多斯。 
 
 
 
 
 
 
 

                                            
4 稅務資料交換協議範本載於：http://www.oecd.org/ctp/harmfultaxpractices/2082215.pdf；

資料交換條文 (第 26條 )範本載於：http://www.oecd.org/ctp/taxtreaties/35363840.pdf。 
5 此條文指出某締約方可容許另一締約方的主管當局代表進入前者的締約方領

土，在獲得相關人士書面同意的情況下，約見個別人士並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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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已與香港達成全面性協定的稅務管轄區 
(截至 2012年 9月底 ) 

 
稅務管轄區  簽訂協定的年份  

1. 比利時 * 2003年  

2.  泰國 * 2005年  

3.  中國內地 * 2006年  

4.  盧森堡  2007年  

5.  越南 * 2008年  

6.  奧地利  2010年  

7.  文萊  2010年  

8.  法國 * 2010年  

9.  匈牙利  2010年  

10. 印尼  2010年  

11. 愛爾蘭  2010年  

12. 日本 * 2010年  

13. 科威特  2010年  

14. 列支敦士登  2010年  

15. 荷蘭 * 2010年  

16. 新西蘭  2010年  

17. 英國 * 2010年  

18. 捷克共和國  2011年  

19. 馬耳他  2011年  

20. 葡萄牙  2011年  

21. 西班牙  2011年  

22. 瑞士 * 2011年  

23. 澤西島  2012年  

24. 馬來西亞 * 2012年  

25. 墨西哥  2012年  
註：  附有 *號的稅務管轄區屬香港首 20位的貿易夥伴。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有

憲制關係，因此香港特區與內地簽訂 "安排 "而非協定。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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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安道爾  阿根廷，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

德國，格陵蘭，冰島，列支敦士登，摩納哥，荷蘭，挪威，

葡萄牙，聖馬力諾，西班牙，瑞典。  

安圭拉  澳洲，比利時 ,加拿大，丹麥，法羅島，法國，芬蘭，德國，

格陵蘭，冰島，愛爾蘭，荷蘭，新西蘭，挪威，瑞典，

英國。  

安提瓜島、巴布達島  澳洲，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格陵蘭，

冰島，愛爾蘭，列支敦士登，荷蘭，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美國，阿魯巴。  

阿根廷  安道爾，巴哈馬，哥斯達黎加，摩納哥，聖馬力諾。  

阿魯巴  澳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丹麥，法羅島，

芬蘭，格陵蘭，冰島，荷蘭安的列斯群島，挪威，西班牙，

聖基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瑞典，英國，美國，安提瓜島、巴布達島。  

澳洲  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伯利茲，

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多明尼加，

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澤西島，

馬紹爾群島，摩納哥，蒙塞拉特，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薩摩亞，聖馬力諾，聖基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

 特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  

奧地利  安道爾，直布羅陀，摩納哥，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巴哈馬  阿根廷，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中國，丹麥，法羅島，

芬蘭，法國，格陵蘭，冰島，日本，墨西哥，摩納哥，

荷蘭，新西蘭，挪威，聖馬力諾，西班牙，瑞典，英國，

美國。  

比利時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巴哈馬，伯利茲，

多 明 尼 加 ， 直 布 羅 陀 ， 格 林 納 達 ， 列 支 敦 士 登 ，

蒙塞拉特，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聖基茨

和尼維斯。  

伯利茲  澳洲，比利時，法國，荷蘭，英國，芬蘭，瑞典，丹麥，

挪威，冰島，愛爾蘭，格陵蘭，法羅島，葡萄牙。  

百慕達  阿魯巴，澳洲，加拿大，中國，丹麥，法羅島，芬蘭，

德國，法國，格陵蘭，冰島，印度，愛爾蘭，日本，墨西哥，

荷蘭，荷蘭安的列斯群島，新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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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續 )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英屬處女島  阿魯巴，澳洲，中國，捷克共和國，丹麥，法羅島，芬蘭，

法國，德國，格陵蘭，冰島，愛爾蘭，荷蘭，荷蘭安的

列斯群島，新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美國。

加拿大  安圭拉，巴哈馬，百慕達，開曼群島，多明尼加，馬恩島，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聖 馬 力 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開曼群島  澳洲，加拿大，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德國，希臘，

格陵蘭，冰島，愛爾蘭，荷蘭，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新西蘭，挪威，南非，瑞典，美國，墨西哥。  

中國  巴哈馬，英屬處女島。  

庫克群島  澳洲，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希臘，格陵蘭，荷蘭，

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新西蘭，挪威，韓國，瑞典。

哥斯達黎加  阿根廷，法國，荷蘭，墨西哥。  

捷克共和國  英屬處女島。  

丹麥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納哥，蒙塞拉特，荷蘭安的列斯群島，聖馬力諾，

塞 舌 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林納丁斯，薩摩亞，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

多明尼加  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羅島，法國，芬蘭，

德國，格陵蘭，冰島，荷蘭，新西蘭，挪威，葡萄牙，

瑞典，英國。  

法羅島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納哥，蒙塞拉特，荷蘭安的列斯群島，聖馬力諾，

薩摩亞，塞舌爾，聖基茨和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

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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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續 )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芬蘭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 納 哥 ， 蒙 塞 拉 特 ，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薩 摩 亞 ，

塞 舌 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林納      丁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  

法國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伯利茲，巴哈馬，

百慕達，英屬處女島，文萊，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哥斯達黎加，庫拉索，多明尼加，格林納達，直布羅陀，

格恩西島，馬恩島，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

聖 馬 丁 ， 聖 盧 西 亞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林納丁斯，聖馬力諾，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烏拉圭，

瓦努阿圖。  

德國  安道爾，安圭拉，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列支敦士登，摩納哥，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

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直布羅陀  澳洲，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格陵蘭，冰島，愛爾蘭，荷蘭，新西蘭，

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美國。  

希臘  百慕達，開曼群島，庫克群島，直布羅陀，薩摩亞。  

格陵蘭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 納 哥 ， 蒙 塞 拉 特 ，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薩 摩 亞 ，

聖 馬 力 諾 ， 塞 舌 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特 克 斯 和 凱 科 斯 群 島 ，

瓦努阿圖。  

格林納達  澳洲，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

冰島，荷蘭，挪威，瑞典，英國。  

格恩西島  澳洲，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格陵蘭，冰島，

愛爾蘭，新西蘭，挪威，聖馬力諾，瑞典，法羅島，荷蘭，

英國，美國，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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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續 )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冰島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 納 哥 ， 蒙 塞 拉 特 ，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薩 摩 亞 ，

聖 馬 力 諾 ， 塞 舌 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特 克 斯 和 凱 科 斯 群 島 ，

瓦努阿圖。  

印度  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馬恩島，巴哈馬，開曼群島。  

愛爾蘭  安 圭 拉 ， 安 提 瓜 島 、 巴 布 達 島 ， 伯 利 茲 ， 百 慕 達 ，

英 屬 處 女 島 ， 開 曼 群 島 ， 直 布 羅 陀 ， 庫 克 群 島 ，

格恩西島，馬恩島，澤西島，列支敦士登，馬紹爾群島，

薩摩亞，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

凱科斯群島。  

馬恩島  澳洲，加拿大，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

冰島，愛爾蘭，新西蘭，挪威，瑞典 ,荷蘭，英國，美國。

日本  巴哈馬，百慕達，開曼群島。  

澤西島  澳洲，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冰島，愛爾蘭，

新西蘭，挪威，瑞典，法羅島，荷蘭，英國，美國。  

利比里亞  荷蘭，英國，丹麥，迦納，瑞典，挪威，冰島，法國，

芬蘭，法羅島，格陵蘭，葡萄牙。  

列支敦士登  安道爾，安提瓜島、巴布達島，比利時，丹麥，法羅島，

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冰島，愛爾蘭，摩納哥，

荷 蘭 ， 挪 威 ， 瑞 典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林納丁斯，英國，美國。  

澳門，中國  丹麥，法羅島，芬蘭，格陵蘭，冰島，挪威，瑞典。  

馬紹爾群島  澳洲，丹麥，愛爾蘭，法羅島，芬蘭，格陵蘭，冰島，

韓國，荷蘭，新西蘭，挪威，瑞典，美國。  

墨西哥  巴哈馬，百慕達，荷蘭安的列斯群島，開曼群島。   

摩納哥  安道爾，阿根廷，澳洲，奧地利，巴哈馬，比利時，丹麥，

法羅島，芬蘭，德國，格陵蘭，冰島，列支敦士登，荷蘭，

挪威，薩摩亞，聖馬力諾，瑞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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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續 )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蒙塞拉特  澳洲，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格陵蘭，

法羅島，冰島。  

荷蘭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巴哈馬，伯利茲，

百 慕 達 ， 英 屬 處 女 島 ， 開 曼 群 島 ， 庫 克 群 島 ，

哥 斯 達 黎 加 ， 多 明 尼 加 ， 直 布 羅 陀 ， 格 林 納 達 ，

格恩西島，馬恩島，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

馬紹爾群島，摩納哥，蒙塞拉特，薩摩亞，聖基茨和

尼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

凱科斯群島。  

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澳洲，英屬處女島，

百慕達，加拿大，開曼群島，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

格陵蘭，冰島，墨西哥，新西蘭，西班牙，聖盧西亞，

聖基茨和尼維斯，聖馬力諾，瑞典，英國，美國。  

新西蘭  安圭拉，巴哈馬，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

庫克群島，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荷蘭安的列斯群島，聖基茨和尼維斯，聖文森特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特 克 斯 和 凱 科 斯 群 島 ， 瓦 努 阿 圖 ，

馬紹爾群島，薩摩亞。  

挪威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澳門，馬紹爾群島，

摩 納 哥 ， 蒙 塞 拉 特 ，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薩 摩 亞 ，

聖 馬 力 諾 ， 塞 舌 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特 克 斯 和 凱 科 斯 群 島 ，

瓦努阿圖。  

巴拿馬  美國。  

葡萄牙  安道爾，安提瓜島、巴布達島，百慕達，英屬處女島，

開曼群島，直布羅陀，利比里亞，聖基茨和尼維斯，

聖盧西亞，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薩摩亞  澳洲，丹麥，法羅島，芬蘭，希臘，格陵蘭，冰島，愛爾蘭，

摩納哥，荷蘭，挪威，聖馬力諾，瑞典，新西蘭。  

聖馬力諾  安道爾，阿根廷，澳洲，巴哈馬，加拿大，丹麥，法羅島，

芬蘭，法國，格陵蘭，格恩西島，冰島，摩納哥，荷蘭，

挪威，薩摩亞，南非，瑞典，英國，瓦努阿圖。  

西班牙  安道爾，阿魯巴，巴哈馬，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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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續 ) 
 

經合組織編制的已簽訂雙邊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的稅務管轄區一覽表  

 
稅務管轄區  締約方  

南非  開曼群島，格恩西島，聖馬力諾。  

聖基茨和尼維斯  阿魯巴，澳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羅島，芬蘭，

法國，格陵蘭，冰島，列支敦士登，荷蘭，荷蘭安的

列斯群島，新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  

聖盧西亞  阿魯巴，澳洲，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

德國，格陵蘭，冰島，愛爾蘭，荷蘭，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

丁斯  
阿魯巴，澳洲，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羅島，芬蘭，

法國，德國，格陵蘭，冰島，愛爾蘭，列支敦士登，荷蘭，

新西蘭，挪威，瑞典，英國，加拿大。  

瑞典  安道爾，安圭拉，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

伯利茲，百慕達，英屬處女島，開曼群島，庫克群島，

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利比里亞，澳門，馬紹爾群島，摩納哥，荷蘭安的

列 斯 群 島 ， 薩 摩 亞 ， 聖 馬 力 諾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塞舌爾，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特克斯和

凱科斯群島，瓦努阿圖。  

特克斯和凱科斯群

島  
澳洲，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德國，格陵蘭，冰島，

愛爾蘭  ，荷蘭，新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

加拿大。  

英國  安提瓜島、巴布達島，安圭拉，阿魯巴，巴哈馬，伯利茲，

百慕達，英屬處女島，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林納達，

格恩西島，馬恩島，澤西島，利比里亞，列支敦士登，

荷 蘭 安 的 列 斯 群 島 ， 聖 基 茨 和 尼 維 斯 ， 聖 盧 西 亞 ，

聖 文 森 特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聖 馬 力 諾 ， 特 克 斯 和

凱科斯  群  島。  

美國  安提瓜島、巴布達島，阿魯巴，巴哈馬，英屬處女島，

開曼群島，多明尼加，直布羅陀，格恩西島，馬恩島，

澤西島，列支敦士登，摩納哥，荷蘭安的列斯群島。  

烏拉圭  法國。  

瓦努阿圖  澳洲，丹麥，法羅島，芬蘭，法國，格陵蘭，冰島，新西蘭，

挪威，聖馬力諾，瑞典。  
 

一覽表的內容是截至 2011年 5月 25日的情況。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http://www.oecd.org/ctp/harmfultaxpractices/437758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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